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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119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9日在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或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公告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修订版）、《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

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修订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法律意见书》以及《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有部分信息因word文档转化PDF格式造成部份文字无法显示等原因，导致

披露有误，现予以更正。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更正情况

1、第12页 “重大事项提示”之“六、标的资产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

更正前：

公司名称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情况

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

权益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冠杰陶瓷 9,110.45 1,159.92 14.59 25 2,277.61

华鹏花纸 797.64 15.32 1.96 40 319.06

冠林竹木 6,460.45 3,576.63 124.02 2 129.21

冠福窑礼瓷 -98.43 5.78 5.55 10 0.00

御窑珍瓷 -97.11 42.32 30.35 44 0.00

五天文化 858.39 -4.13 -0.48 25 214.60

合计 17,031.41 4,795.86 39.20 2,940.48

更正后：

公司名称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情况

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

权益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冠杰陶瓷 9,110.45 1,159.92 14.59 25 2,277.61

华鹏花纸 797.64 15.32 1.96 40 319.06

冠林竹木 6,460.45 3,576.63 124.02 2 129.21

冠福窑礼瓷 -90.91 13.30 12.76 10 0.00

御窑珍瓷 -97.11 42.32 30.35 44 0.00

五天文化 858.39 -4.13 -0.48 25 214.60

合计 17,038.93 4,803.38 39.26 2,940.48

上述错误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第10-11页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12-13页中同步更正。

2、“第三节 交易标的”中的“产权控制关系”原图文字未能显示。 详情如下：

页码 错误所在章节位置

第53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一）冠福实业”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6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二）冠杰陶瓷”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7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三）华鹏花纸”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7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四）冠林竹木”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84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五）北京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89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六）深圳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94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七）广州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100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八）武汉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105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九）沈阳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110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成都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第116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一）天津五天”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第121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二）重庆五天”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第12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三）西安五天”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第13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四）南宁五天”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第13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五）五天文化”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第14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六）五天供应链” 之“3、产权控制关

系”

更正前：

更正后具体情况：

（1）第53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一）冠福实

业”之“3、产权控制关系” 更正后：

（2）第6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二）冠杰陶

瓷”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3）第7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三）华鹏花

纸”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4）第7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四）冠林竹

木”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5）第84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五）北京五

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 更正后：

（6）第89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六）深圳五

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7）第94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七）广州五

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8）第100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八）武汉五

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9）第105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九）沈阳五

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0）第110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成都

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1）第116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一）天

津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2）第121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二）重

庆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3）第12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三）西

安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4）第13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四）南

宁五天”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5）第137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五）五

天文化”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16）第142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六）五

天供应链” 之“3、产权控制关系”更正后：

上述错误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143页同步更正。

3、第61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一）冠福实

业”之“5、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中，补充披露注册

商标资产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冠福实业已申请的注册商标具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品类别 有效期

1

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

限公司

1146162 21 2008.01.28-2018.01.27

2

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

限公司

1395880 21 2010.05.14-2020.05.13

3

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

限公司

3923167 21 2009.04.07-2019.04.06

注：由于“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

司”上述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名称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

上述内容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61页同步更正。

4、第79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四）冠林竹

木”之“4、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中，补充披露注册

商标资产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冠林竹木已申请的注册商标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品类别 有效期

1 冠林竹木 6637464 40 2010.04.07-2020.04.06

2 冠林竹木 6637463 21 2010.03.28-2020.03.27

3 冠林竹木 6662981 21 2010.05.14-2020.05.13

4 冠林竹木 6637467 20 2010.06.21-2020.06.20

5 冠林竹木 6662980 20 2010.07.07-2020.07.06

6 冠林竹木 8896189 21 2014.02.21-2024.02.20

7 冠林竹木 6662982 40 2010.08.28-2020.08.27

上述内容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80页同步更正。

5、第138页 “第三节 交易标的” 之“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十五）五

天文化”之“4、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中，补充披露

注册商标资产如下：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五天文化申请的注册商标具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品类别 有效期

1 五天文化 8164375 14 2011.04.07-2021.04.06

2 五天文化 6685297 28 2010.07.28-2020.07.27

3 五天文化 8164693 25 2012.04.14-2022.04.13

4 五天文化 8168098 41 2011.04.07-2021.04.06

5 五天文化 8164411 18 2011.04.14-2021.04.13

6 五天文化 6685294 16 2010.03.28-2020.03.27

7 五天文化 8164451 24 2011.04.14-2021.04.13

8 五天文化 11561548 36 2014.03.07-2024.03.06

9 五天文化 8164742 30 2011.04.2-2021.04.27

10 五天文化 10163297 21 2012.12.2-2022.12.27

11 五天文化 6685295 21 2010.03.28-2020.03.27

12 五天文化 8167390 35 2011.06.07-2021.06.06

13 五天文化 8168056 8 2011.05.07-2021.05.06

14 五天文化 8164332 3 2011.04.07-2021.04.06

15 五天文化 10163275 22 2012.12.28-2022.12.27

16 五天文化 10163254 28 2012.12.28-2022.12.27

17 五天文化 6685296 22 2010.08.07-2020.08.06

18 五天文化 8164796 32 2011.04.07-2021.04.06

19 五天文化 8164728 29 2014.01.21-2024.01.20

20 五天文化 8164435 20 2011.04.07-2021.04.06

上述内容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138-139页同步补充。

6、第163页 “第四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 之“一、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评估

情况” 之“（五）资产组中少数股东权益评估情况说明” 之“1、资产组少数股东权

益评估说明” 中有错误。

更正前：

1、资产组少数股东权益评估情况

根据万隆评估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5）第1692号、第1693号、第1689号、第

1691号、第1690号和第1694号《评估报告》，冠福窑礼瓷、御窑珍瓷、冠杰陶瓷、冠

林竹木、华鹏花纸、五天文化等6家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评估值如下：

公司

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值（万

元）

少数股东持

股比例（%）

少数股东权益

评估值（万

元）

少数股东权益

账面值（万

元）

评估增值

（万元）

评估增值

率（%）

冠福窑礼瓷 -98.43 10% - -10.42 10.42 100.00

御窑珍瓷 -97.11 44% - -61.35 61.35 100.00

冠杰陶瓷 9,110.45 25% 2,277.61 1,987.63 289.98 14.59

冠林竹木 6,460.45 2% 129.21 57.68 71.53 124.03

华鹏花纸 797.64 40% 319.06 312.93 6.13 1.96

五天文化 858.39 25% 214.60 215.63 -1.03 -0.48

合计 17,031.39 2,940.48 2,502.10 438.38 17.52

更正后：

1、资产组少数股东权益评估情况

根据万隆评估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5）第1689号、第1690号、第1691号、第

1692号、第1693号和第1694号《评估报告》，冠杰陶瓷、华鹏花纸、冠林竹木、冠福窑

礼瓷、御窑珍瓷、五天文化等6家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评估值如下：

公司

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值（万

元）

少数股东持

股比例（%）

少数股东权益

评估值（万

元）

少数股东权益

账面值（万

元）

评估增值

（万元）

评估增值

率（%）

冠福窑礼瓷 -90.91 10% - -10.42 10.42 100.00

御窑珍瓷 -97.11 44% - -61.35 61.35 100.00

冠杰陶瓷 9,110.45 25% 2,277.61 1,987.63 289.98 14.59

冠林竹木 6,460.45 2% 129.21 57.68 71.53 124.03

华鹏花纸 797.64 40% 319.06 312.93 6.13 1.96

五天文化 858.39 25% 214.60 215.63 -1.03 -0.48

合计 17,038.93 2,940.48 2,502.10 438.38 17.52

上述错误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164-165页同步更正。

7、第166页 “第四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 之“一、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评估

情况” 之“（五）资产组中少数股东权益评估情况说明” 之“5、冠福窑礼瓷评估情

况说明” 之“（1）评估结论” 中有错误。

更正前：

（1）评估结论

根据万隆评报字（2015）第1692号《评估报告》，冠福窑礼瓷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一、流动资产 1 231.69 226.80 -4.89 -2.11

二、非流动资产 2 65.47 76.14 10.67 16.30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3 27.69 38.36 10.67 38.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4 37.78 37.78

资产总计 5 297.16 302.94 5.78 1.95

三、流动负债 6 401.36 401.36

四、非流动负债 7

负债总计 8 401.36 401.36

净资产 9 -104.21 -98.43 5.78 5.55

（2）评估增减值分析

①存货评估值211.49万元，评估减值4.89万元，增值率为-2.26%。 存货评估减

值，主要原因是存货评估可变现净值变小，造成评估减值。

更正后：

（1）评估结论

根据万隆评报字（2015）第1692号《评估报告》，冠福窑礼瓷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一、流动资产 1 231.69 234.32 2.63 1.14

二、非流动资产 2 65.47 76.14 10.67 16.30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3 27.69 38.36 10.67 38.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4 37.78 37.78

资产总计 5 297.16 310.46 13.30 4.48

三、流动负债 6 401.36 401.36

四、非流动负债 7

负债总计 8 401.36 401.36

净资产 9 -104.21 -90.91 13.30 12.76

（2）评估增减值分析

①存货评估值219.01万元，评估增值2.63万元，增值率为1.22%。存货评估增值，

主要原因是存货评估可变现净值变大，造成评估减值。

上述错误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第165页同步更正。

8、第214-215页 “第九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报告期内交易标的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更正前：

（一）交易标的关联方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实际控制人

冠福股份 控股股东

2 其他关联方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二）交易标的报告期内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家用品 - 7.52 21.50

合计 - 7.52 21.5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

1-8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陶瓷、玻璃制品、物业管理费、

水电费等

- 26.04 865.13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 - 36.54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有限公司 陶瓷、玻璃制品 - - 0.53

合计 - 26.04 902.20

2、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是否履

行完毕

林文昌、林文洪、

林文智

泉州冠杰陶瓷

有限公司

900.00 2014/09/04 2015/09/04 否

林文智、林建辉

福建冠林竹木

家用品有限公司

1,000.00 2014/12/05 2015/12/02 否

林文昌、林文洪、

林文智

福建冠林竹木

家用品有限公司

1,400.00 2014/09/05 2015/09/05 否

林文智、陈忠娇、

林文昌、宋秀榕

福建冠林竹木

家用品有限公司

3,700.00 2014/12/25 2015/12/25 否

合 计 7,000.00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8.31 2014.12.31 2013.12.31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应收账款

上海智造空间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78 - 49.74 - 216.53 14.27

应收账款

宁波智造空间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 - - 0.01 0.00

应收账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 - - - 5.85 0.29

其他应收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 - 3.00 0.60 9.00 0.90

其他应收款

上海智造空间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 - - 0.40 0.08

合计 20.78 - 52.74 0.60 231.78 15.54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其他应付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 0.20 -

合计 - 0.20 -

更正后：

（一）交易标的关联方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实际控制人

冠福股份 控股股东

2 其他关联方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梦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二）交易标的报告期内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8.31 2014.12.31 2013.12.31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

余额

减值准

备

应收账款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

有限公司

29.49 - 7,650.72 - - -

应收账款

华之箸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

22.94 6.88 - - - -

应收账款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

司

0.90 0.90 0.90 0.90 0.90 0.27

应收账款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3,395.11 - 3,397.28 - 3,433.97 -

应收账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

107.76 20.01 97.58 4.88 5.85 -

应收账款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

限公司

0.04 0.01 - - - -

应收账款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100.13 6.63 21.05 6.31 209.14 4.21

预付账款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

有限公司

1,133.64 - - - - -

预付账款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

有限公司

- - 34.22 - 188.45 -

其他应收款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

有限公司

2,689.64 - 9,252.94 - 9,067.01 -

其他应收款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1,005.22 - 3,088.37 - 3,460.80 -

合计 8,484.87 34.44 23,543.05 12.09 16,366.12 4.48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

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应付账款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6,050.83 111.71 6,050.83

应付账款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3.42 3.42 3.42

应付账款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23.87 - 23.87

应付账款 上海梦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15 0.15 0.15

应付账款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307.28 298.65 307.28

应付账款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0.27 0.27 0.27

预收款项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667.62 - 2,667.62

其他应付款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8,863.52 -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22,021.22 38,524.13 22,021.22

合计 31,074.66 47,801.85 31,074.66

9、第215-219页 “第九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中上市公司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披露 。

更正前：

“（一）上市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其他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

陈烈权 持股比例5%以上

闻舟实业 持股比例5%以上

3 其他关联方

冠福实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杰陶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福窑礼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御窑珍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华鹏花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林竹木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北京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深圳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州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沈阳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成都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天津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重庆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西安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南宁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五天文化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五天供应链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阅字 （2015） 第07012号

《备考审阅报告》，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4年度和2015年1-8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主要内容如下：

1、提供劳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五天文化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3.11 12.32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5.96 92.79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70.74 66.38

合计 99.81 171.49

2、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五天文化 房屋建筑物 8.41 20.70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246.99 244.05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6.15 10.95

合计 261.55 275.70

3、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是否履行

完毕

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本公司 2,000.00 2014/11/13 2015/11/12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800.00 2014/12/12 2015/12/11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600.00 2015/2/13 2016/2/12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2,000.00 2015/2/15 2016/2/14 否

林文昌、宋秀榕 上海五天 29,200.00 2014/1/27 2016/1/26 否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 上海五天 34,756.33 2014/9/28 2019/9/28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400.00 2015/6/16 2016/6/15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400.00 2015/6/5 2016/6/4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500.00 2015/3/10 2016/3/9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000.00 2015/2/10 2016/2/9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000.00 2015/1/27 2016/1/26 否

林福椿、林文智 本公司 3,000.00 2015/6/19 2016/6/18 否

林文智、林福椿、林文昌、林文

洪、林建辉

本公司 5,000.00 2015/3/31 2016/3/31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400.00 2015/2/12 2016/2/11 否

陈烈权 能特科技 2,227.21 - - 否

林墘贵、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600.00 2015/8/6 2016/8/3 否

林文昌、林文智、林文洪 本公司 8,000.00 2015/7/13 2015/12/30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2,000.00 2014/11/13 2015/11/12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1,800.00 2014/12/12 2015/12/11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1,600.00 2015/2/13 2016/2/12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2,000.00 2015/2/15 2016/2/14 否

合 计 104,283.54

4、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林文洪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 3.00

合计 - 3.00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应收账款 冠杰陶瓷 - 4.14

应收账款 南宁五天 - 428.42

应收账款 重庆五天 - 1,056.93

应收账款 西安五天 - 1,946.66

应收账款 武汉五天 - 3,162.52

应收账款 天津五天 - 811.89

应收账款 沈阳五天 - 2,200.25

应收账款 深圳五天 - 3,096.05

应收账款 上海五天 307.28 416.97

应收账款 广州五天 - 1,916.81

应收账款 成都五天 - 2,859.79

应收账款 北京五天 - 5,367.36

应收账款 冠福实业 6,050.83 -

应收账款 上海智造 408.92 297.40

应收账款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0.01 0.01

应收账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7.20 104.62

预付账款 冠福实业 2,667.62 -

预付账款 冠福窑礼瓷 - 82.76

预付账款 御窑珍瓷 - 256.55

其他应收款 五天供应链 25.33 -

其他应收款 冠杰陶瓷 11,998.00 11,998.00

其他应收款 冠林竹木 9,997.00 9,997.00

其他应收款 陈烈权 - 4,529.77

合计 31,472.19 50,533.90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应付账款 冠福实业 - 41.51

应付账款 华鹏花纸 - 69.90

应付账款 五天文化 - 2.16

应付账款 冠杰陶瓷 3,424.60 3,395.11

应付账款 冠林竹木 - 38.15

应付账款 五天供应链 0.62 -

预收账款 五天供应链 1,133.43 -

预收账款 冠福窑礼瓷 0.21 -

其他应付款 冠杰陶瓷 1,000.08 -

其他应付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0.20 -

其他应付款 冠福实业 1,739.56 -

其他应付款 五天文化 914.17 996.42

其他应付款 重庆五天 12.67 12.67

其他应付款 西安五天 11.43 11.43

其他应付款 武汉五天 8.21 8.21

其他应付款 成都五天 8.21 8.21

其他应付款 深圳五天 0.54 0.54

其他应付款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其他应付款 陈烈权 6,423.90 -

应付利息 林文洪 - 120.66

应付利息 林福椿 - 71.51

合计 14,827.82 4,926.48

”

更正后：

“（一）上市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其他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

陈烈权 持股比例5%以上

闻舟实业 持股比例5%以上

3 其他关联方

冠福实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杰陶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福窑礼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御窑珍瓷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华鹏花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冠林竹木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北京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深圳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广州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沈阳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成都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天津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重庆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西安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南宁五天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五天文化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五天供应链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同孚实业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武汉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金汇通创意设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百买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仲间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华箸缘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林秀春 林福椿之妻

林培英 林文洪之妻

陈忠娇 林文智之妻

宋秀榕 林文昌之妻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阅字 （2015） 第07012号

《备考审阅报告》，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4年度和2015年1-8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主要内容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五天文化 服务费 - 0.42

冠杰陶瓷 陶瓷制品 1,261.19 -

冠林竹木 陶瓷制品 241.63 -

御窑珍瓷 陶瓷制品 87.09 -

合计 1,589.91 0.42

2、提供劳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五天文化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3.52 12.21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5.96 92.79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12.00 41.90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0.50 23.19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22 3.44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10.81 19.65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3.52 1.46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 0.08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70.74 66.38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9.56 48.49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23.12 34.70

合计 181.95 344.29

3、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五天文化 房屋建筑物 8.41 20.70

上海梦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 0.76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59.40 101.84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76.65 177.97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24.09 48.18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8.76 13.14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78.66 50.50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155.90 226.45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246.99 244.05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6.15 10.95

合计 665.01 894.54

4、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是否履行

完毕

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 本公司 2,000.00 2014/11/13 2015/11/12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800.00 2014/12/12 2015/12/11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600.00 2015/2/13 2016/2/12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2,000.00 2015/2/15 2016/2/14 否

林文昌、宋秀榕 上海五天 29,200.00 2014/1/27 2016/1/26 否

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 上海五天 34,756.33 2014/9/28 2019/9/28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400.00 2015/6/16 2016/6/15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400.00 2015/6/5 2016/6/4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500.00 2015/3/10 2016/3/9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000.00 2015/2/10 2016/2/9 否

林福椿、林秀春、林文昌、宋秀

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

本公司 1,000.00 2015/1/27 2016/1/26 否

林福椿、林文智 本公司 3,000.00 2015/6/19 2016/6/18 否

林文智、林福椿、林文昌、林文

洪、林建辉

本公司 5,000.00 2015/3/31 2016/3/31 否

林福椿，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1,400.00 2015/2/12 2016/2/11 否

陈烈权 能特科技 2,227.21 - - 否

林墘贵、林文智、林文昌 本公司 600.00 2015/8/6 2016/8/3 否

林文昌、林文智、林文洪 本公司 8,000.00 2015/7/13 2015/12/30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2,000.00 2014/11/13 2015/11/12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1,800.00 2014/12/12 2015/12/11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1,600.00 2015/2/13 2016/2/12 否

冠杰陶瓷 本公司 2,000.00 2015/2/15 2016/2/14 否

本公司 上海五天 29,200.00 2014/1/27 2016/1/26 否

本公司 上海五天 34,756.33 2014/9/28 2019/9/28 否

合 计 168,239,87

5、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林文洪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 3.00

合计 - 3.00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应收账款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7.43 298.80

应收账款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75.07 75.07

应收账款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783.11 263.34

应收账款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120.13 119.74

应收账款 华之箸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3.72 36.65

应收账款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 73.08

应收账款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99 52.20

应收账款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08.92 297.40

应收账款 宁波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0.01 0.01

应收账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7.20 7.04

应收账款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36.65

应收账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6,050.83 -

预付账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2,667.62 -

其他应收款 上海五天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26.22 -

其他应收款 泉州冠杰陶瓷有限公司 11,998.00 11,998.00

其他应收款 福建冠林竹木家用品有限公司 9,997.00 9,997.00

其他应收款 陈烈权 - 4,529.77

其他应收款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11,450.55 11,450.55

其他应收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 25,392.65

合计 43,988.80 64,627.96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应付账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 41.51

应付账款 福建省德化华鹏花纸有限公司 - 69.90

应付账款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2.16

应付账款 泉州冠杰陶瓷有限公司 3,424.60 3,395.11

预收账款 上海五天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1,133.43 -

预收账款 德化县冠福窑礼瓷责任有限公司 0.21 -

其他应付款 泉州冠杰陶瓷有限公司 1,000.08 -

其他应付款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0.20 -

其他应付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1,739.56 5,861.45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14.17 996.42

其他应付款 重庆市五天贸易有限公司 12.67 12.67

其他应付款 西安五天贸易有限公司 11.43 11.43

其他应付款 武汉五天贸易有限公司 8.21 8.21

其他应付款 成都五天日用器皿配货有限公司 8.21 8.21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五天日用器皿有限公司 0.54 0.54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五天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 2,050.89

其他应付款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其他应付款 陈烈权 6,423.90 -

应付利息 林文洪 - 120.66

应付利息 林福椿 - 71.51

合计 14,827.21 12,800.67

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法律意见书》更正情况说明

1、原第79页第七部分第（一）条第3款“本次交易完成后，冠福股份与关联方存

在如下关联交易” 更正为“本次交易完成后，冠福股份与关联方的重大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

2、原第79页第七部分第（一）条增加“（1）关联采购／接受劳务” 部分，具体

增加的内容为：

（1）关联采购／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元）

2014年度

（元）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服务费 ——— 4,245.28

泉州冠杰陶瓷有限公司 陶瓷制品 12,611,931.38 ———

福建冠林竹木家用品有限公司 陶瓷制品 2,416,342.75 ———

福建御窑珍瓷有限公司 陶瓷制品 870,810.00 ———

合 计 ——— 15,899,084.13 4,245.28

3、原第80页第七部分第（一）条 “关联销售／提供劳务” 中，删除“上海梦谷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内容；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和数据

原为：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元）

2014年度

（元）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31,134.91 123,230.38

现修改为：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1-8月

（元）

2014年度

（元）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水电费、服务费

等

35,184.91 122,064.26

4、原第82页第七部分第（一）条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中，删除“泉州冠杰陶

瓷有限公司、南宁五天日用器皿配货有限公司、重庆五天贸易有限公司、西安五天

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五天贸易有限公司、天津五天日用配货中心有限公司、沈阳五

天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五天日用器皿有限公司的内容；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和数据原为：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5.08.31

（元）

2014.01.01

（元）

应收账款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72,834.04 4,169,729.34

其他应付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17,395,572.77 ———

现修改为：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5.08.31

（元）

2014.01.01

（元）

应收账款 上海五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74,306.54 2,987,982.92

其他应付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17,395,572.77 58,614,541.56

该部分增加与同孚实业、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五天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具体增加的内容为：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5.08.31

（元）

2014.01.01

（元）

其他应收款 同孚实业 114,505,523.40 114,505,523.40

其他应收款 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 －－ 253,926,513.46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五天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 20,508,947.67

三、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情况：

1、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的“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委

托价格” 一览表” ：

更正前：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议案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议案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之<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

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资产交易协议>的议案》

议案7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备考

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8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9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议案10 《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提供服务的议案》

议案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议案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正后：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2.00

议案2.1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整体方案》 2.01

议案2.2 《交易标的》 2.02

议案2.3 《交易对方》 2.03

议案2.4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作价依据》 2.04

议案2.5 《本次重大资产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2.05

议案2.6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2.06

议案2.7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07

议案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

议案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00

议案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5.00

议案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之<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天实

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资产交易协议>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备考

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8.00

议案9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9.00

议案10 《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提供服务的议案》 10.00

议案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11.00

议案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00

2、附件二《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委托书》中的“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意见如下：”表格：

修正前：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之<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天

实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资产交易协议>的议案》

7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备

考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8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9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提供服务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正后：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整体方案》

2.2 《交易标的》

2.3 《交易对方》

2.4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作价依据》

2.5 《本次重大资产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2.6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2.7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之<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天

实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资产交易协议>的议案》

7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备考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8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9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

案》

10 《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提供服务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更正后的文件具体内容， 详见2015年12月10日披露的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摘要（修订版）、《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

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修订版）、《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法律意见书》（修订版） 以及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修订版）。 公司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